
泗阳县人民政府文件
泗政规发〔2024〕2 号

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泗阳县特困人员分片集中供养办法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场）管委会，县各

委办局，县各直属单位：

《泗阳县特困人员分片集中供养办法》已经县政府十八届

三十四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泗阳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8 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阳县特困人员分片集中供养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集约利用乡镇养老设施、提升财政资金效益、

优化供养服务能力，根据《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省政府

关于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苏政规〔2023〕

8 号）、《江苏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苏民规〔2022〕1 号）

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分片设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集中供养邻近乡镇（街道）特困人员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参照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三星级标准建设，应设置值班室、医务室、康复室、文化活动

室、厨房、餐厅、浴室、洗衣房等功能性用房和设施设备，配

置集中呼叫供氧系统和安全监控系统，护理型床位不少于 20%，

由所在乡镇（街道）装修改造，民政局、财政局依规从福利彩

票公益金中给予补贴。

第三条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原则上实行公办民营，由民政

局制定以供养人员满意度为核心的具体供养服务和监督考核标

准，通过招投标确定运营机构。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优先供养区域内特困人员，床位有空缺

的，鼓励运营机构按照服务保障特困人员标准接收社会老人，

实行分区域管理。

第四条 集中供养费用在招投标时按特困人员数核定，由



特困人员供养经费和考核费用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特困人员

供养经费由民政局会同财政局按月进行拨付，考核费用由民政

局会同所在乡镇（街道）依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情况按年

度进行拨付。

超过省定供养标准的费用，由民政局从养老服务体系资金

中列支，合同期内保持不变。省定供养标准调整的，及时落实

到位。集中供养人员中重度失能、精神残疾特困人员以及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完全失能老年人按《泗阳县经济困难人员

集中照护服务实施方案》要求执行。

第五条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垃圾、泔水处理费由所在乡镇

（街道）解决。水电气及有线电视等费用依法享受相关优惠政

策，相关单位应落实到位。

第二章 服务保障

第六条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由有关乡

镇（街道）依据相关规定核定送养，有关资料一并送交运营机

构存档。

送养乡镇（街道）应按照每人 2000 元标准一次性向运营

机构拨付被褥服装等费用，由运营机构按照要求统一配备相

关生活用品。每年中秋节和春节，送养乡镇（街道）应赴区

域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慰问，慰问资金每人每年不少于 1000元，

用于改善老人生活和发放老人零花钱，慰问物品由乡镇（街道）

自行确定。



第七条 运营机构工作人员与供养人员配备比例不低于

1:8，其中护理员、医护人员不低于工作人员总数的 55%，工作

人员上岗培训率应达到 100%。

第八条 运营机构应建立膳食服务标准，执行餐饮管理有

关制度规定，根据供养人员身体状况及地域特点、民族习惯、

营养需求等提供膳食，合理安排供应饭菜；每周更换公示一次

食谱，午餐不少于一荤两素，早餐、午餐、晚餐之间应合理提

供鸡蛋、牛奶、豆浆、水果等食品，安排生日餐、病号餐，法

定节日和传统节日应加餐。

运营机构用于供养人员基本伙食费用不低于特困人员供养

标准的 50%，应当成立由若干供养人员参与的伙食（膳食）委

员会，监督膳食质量。

第九条 运营机构应根据季节变换和气温变化及时调整更

换床上用品，定期清洗、晾晒供养人员衣物及床上用品，保持

床铺整洁、房间无异味。

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服装（春、夏、秋装 1 年，冬装 2 年）

及床上用品（2 年至 3 年）应定期进行更换，由运营机构提出具

体方案，民政局利用养老服务体系资金统一采购。

第十条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医务室应至少配备满 5 年的执

业医生、执业护士各 1 名，为供养人员提供日常诊疗与健康管

理服务，指导和组织供养人员开展保健康复活动并建立健康档

案。



民政局应对接运营机构、相关部门及属地乡镇（街道），

由政府全额资助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确保其享有三重制度保障权益。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等支付后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门诊和住院费用，按照

100%比例给予医疗救助。医疗费用按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规定支付后仍有不足的，由救助供

养经费予以支持。

集中供养特困人员需住院治疗的，由送养乡镇（街道）联

系其亲属或安排人员进行护理。

卫健局应依据相关规定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医务室办理执

业许可；符合条件的，医保局将其纳入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协议

机构范围。残联应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配备残疾人康复器材。

第十一条 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死亡后的丧葬事宜，由运营

机构办理并及时报告民政局和送养乡镇（街道），丧葬费按照

惠民殡葬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政策有关规定执行

后，不足部分可从救助供养经费中支出。属地乡镇（街道）免

费提供骨灰安放，鼓励节地生态安葬。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民政局要会同市场监管局、卫健局、医保局、

消防救援大队、财政局、属地乡镇（街道）等单位加强运营机

构服务保障和食品、消防安全等方面监督检查，定期组织开展

专项检查。民政局、财政局等部门要加强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工作的绩效评价，依法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实施监督，严

肃查处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纪违法行为。民政局应及

时向社会公布特困人员认定办法、供养标准、对象名单，接受

社会监督。

运营机构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

应及时向所在乡镇（街道）、相关部门报告工作情况。

民政局应将运营机构管理服务安全等纳入考核范围，根据

考核情况，决定扣拨考核费用，直至解除供养协议、追究违约

责任。

第十三条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所有资产属于国有，由所在

乡镇（街道）登记造册、监督管理。运营机构应加强设施设备

的管理、使用和维护，不得擅自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出租、出

借、抵押等）国有资产。

固定资产维修更换金额低于 500 元的，由运营机构负责。

超过 500 元（含 500 元）的，由运营机构书面报告所在乡镇（街

道），由所在乡镇（街道）及时安排；每年根据实际支出，由

县乡按 7:3比例共同承担。

设施设备更新和购置由运营机构报所在乡镇（街道）和民

政局核查批准，由民政局利用养老服务体系资金统一采购。

第十四条 运营机构应按要求配齐工作人员，加强人员培

训管理，提升供养服务水平，提供精神慰藉等多样化服务；每

年 1月 15日前向民政局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包括服务范围、



服务对象、服务质量、运营管理、财务执行情况等内容。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9月 30日。《关于印发泗阳县农村五保老人分片集中供

养暂行办法的通知》（泗政办发〔2019〕51号）同时废止。



泗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8月 12日印发


